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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精神衛生法第 35 條規定略以，依精神病人病情輕重，有無傷害危險，提供精神醫

療門診、急診、全日（急、慢性）住院、日間留院、社區精神復健及居家治療等不同之

照護方式。 

我國自 1985 年起開始推動精神醫療網計畫，業已完成精神醫療資源硬體建設及人

力規劃，精神醫療急、慢性病床數有顯著增加，迄至 2017 年底，許可病床數已達全國

醫療網每萬人口 10 床之目標。惟參酌世界各國精神病床發展趨勢、精神病人疾病型態

的改變及藥物治療技術的進展，各國均朝向發展多元化的精神病人社區照顧模式及方

案。 

為因應未來精神照護社區化、提升民眾意識及重視人權，並強化社區精神照護網絡、

促進社區精神病人之社區融合及追蹤關懷，亟需建立整體性及連續性之精神衛生照顧網

絡，鑒於澳洲近年來社區精神照護體系建構之經驗，規劃赴澳洲考察，以建立精神病人

分級方式與社區連續性照護模式，並強化精神病人照護及其權益之保障。 

本次考察行程前往澳洲維多利亞省墨爾本-聖文生精神健康服務（St.Vincent 

Mental Health Service）屬下的工作單位、精神衛生法庭（Mental Health Tribunal）、

Beyond Blue 及家庭暴力防治中心等相關機構，針對精神疾病社區連續照護及個案管理

（含多重議題照顧個案）、危機處理及精神疾病強制住院、強制社區治療審查及人權保

障、心理健康初級預防等議題，與當地醫療機構進行交流討論及學習各項社區精神病人

連續照護服務，成果豐碩。 

本次考察活動感謝台灣精神醫學會全力協助赴澳考察行程，熱心引薦澳洲墨爾本相

關精神醫療及社區照護相關機構，使本次考察行程得以進行順利圓滿達成任務，讓我們

對澳洲精神病人連續性照護對策有最近距離的觀察，並為雙方未來交流建立良好的互動

關係，有利於臺灣制訂更好的精神疾病社區連續照護及個案管理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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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參訪背景 

一、台灣精神醫療現階段的困境與挑戰 

落實精神疾病防治與照護服務，為國家精神疾病的防治目標，其包括：強化精神衛

生體系及服務網絡、強化精神病人緊急處置、強制治療及社區照護服務、落實社區精神

病人管理及追蹤關懷、發展多元化精神病人社區照護模式、促進精神病人權益保障、充

權及保護。 

我國自 1985 年起開始推動精神醫療網計畫，業已完成精神醫療資源硬體建設及人

力規劃，精神醫療急、慢性病床數有顯著增加，迄至 2017 年底，許可病床數已達全國

醫療網每萬人口 10床之目標。惟依據 WHO（2009）有關「提升精神衛生健康體系與服務」

（Improving Health Systems and Services for Mental Health）之政策提及，最佳

化精神衛生照護模式（WHO Service Organization Pyramid for an Optimal Mix of 

Services for Mental Health）（WHO, 2009）須針對各照護層級進行推廣提供精神病人

連續一系列的服務，爰於規劃服務時應採全面綜合之方式以創造最佳的組合。 

近年來，精神衛生業務雖已朝社區化推廣趨勢，並建置社區心理衛生中心、設立精

神復健機構、出院準備計畫及社區關懷訪視制度。然而，要達到世界衛生組織「最佳化

精神衛生照護模式」之目標，且目前精神醫療給付體系，仍偏重精神疾病住院支付，對

精神病人社區照護支付投入較低且媒體對精神病人不適切報導，又造成社會大眾對精神

疾病污名，造成無法發展多元化的精神病人社區照顧模式及方案，提供穩定社區精神病

人病情的醫療及復健措施及支持網絡。 

精神衛生法在 1990 年制定，於 2007年 7 月 4日修正施行精神衛生法，為保障精神

病人人權，針對強制住院申請案件進行審查，新增第三者審查制度，成立「精神疾病嚴

重病人強制鑑定與強制社區治療審查會」。惟近年國際上對人權的重視，人權團體質疑

強制住院恐不符「身心障礙者權利公約」第 14條規定，亦需有相關檢討與修法。 

 

二、亞太精神健康和社會融入指數：台灣落後澳洲與紐西蘭 

國際知名的經濟學人雜誌在 2016年有一個特刊 [1]，評比亞太地區 15個國家的精

神健康和社會融入指數，分為四類：環境、可及性、機會及治理。在環境上，台灣的排

名在第 3，次於澳洲與紐西蘭。在機會上，台灣排名第 4，次於澳洲、紐西蘭、日本。

在治療的可及性上，台灣排名第 5，次於澳洲、紐西蘭、韓國、新加坡。在治理上，台

灣排名第 4，次於紐西蘭、澳洲、新加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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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體而言，15個國家的精神健康指數上，台灣排名第 3，次於澳洲與紐西蘭，優於

新加坡、韓國、日本、香港，也勝過馬來西亞、中國、泰國、印度、菲律賓、越南、印

尼、巴基斯坦。即便如此，台灣的總分（80.1分）仍與第一名澳洲（94.7分）、第二名

紐西蘭（92.2分）有很大差距。顯示台灣仍有相當可努力的空間，特別在社區精神醫療

的發展上，應該向澳洲、紐西蘭多所學習。 

 

基於以上的說明，台灣精神醫療現階段確實面臨醫院轉型到社區精神醫療的困境，

也要應付未來聯合國國際人權公約的挑戰。而亞太地區台灣的精神醫療可向澳洲或紐西

蘭學習，包括澳洲在精神醫療政策與機構的轉型、社區精神醫療連續性及分級服務、澳

洲精神衛生法的運作與精精神醫療法庭、如何因應國際人權公約的經驗及心理健康早期

預防與促進，都是值得我們參考。為了突破台灣精神醫療困境與挑戰，本年度以澳洲墨

爾本當作我們的考察參訪的地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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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參訪目的 

一、瞭解澳洲的精神醫療政策沿革，以作為未來制定政策參考。 

二、瞭解澳洲的社區精神醫療制度及其運作方式，以作為社區精神醫療制度規劃參考。 

三、瞭解澳洲維多利亞精神衛生法、強制治療制度與人權公約關係，以做為精神衛生法

修法參考及依人權公約精神做調整。 

四、瞭解其他澳洲特殊精神處理機構與單位，例如超越憂鬱（Beyond Blue）及家庭暴

力防治中心等機構，瞭解其推動心理健康促進及家庭暴力防治業務，作為國內推動

業務參考。 

 

參、考察人員與行程： 

一、考察人員 

姓名 服務機關 單位/職稱 

賴淑玲 衛生福利部 心理及口腔健康司 科長 

李炳樟 衛生福利部 心理及口腔健康司 科長 

賴德仁 台灣精神醫學會 台灣精神醫學會 理事長 

張家銘 台灣精神醫學會 台灣精神醫學會 秘書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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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考察行程： 

日期 行程 

4月 20日 前往桃園機場搭乘中華航空出發 

4月 21日 抵達墨爾本機場，轉乘至住宿飯店 

4月 22日 參訪前說明會及與墨爾本當地專家學者餐敘，交流精神醫療經驗 

4月 23日 

1、The Footbridge Community Care Unit（Residential 

Rehabilitation Program） 

2、North Fitzroy Prevention and Recovery Care（PARC） 

3、Mental Health Tribunal 

4月 24日 

1、St. Vincent’s Hospital 

*Overview of St. Vincent’s Mental Health services community 

and inpatient setting  

*Focus on the Mental Health Act and involuntary treatment 

*Mental Health Acute Inpatient Service 

2、Claredon Community Mental Health Service 

*Overview of Victorian Mental Health System 

*Continuing care team 

4月 25日 與當地專家學者交流精神醫療經驗 

4月 26日 
1、Beyond Blue 

2、Domestic violence centre 

4月 27日 
Melbourne School of Population and Global Health 

參訪後意見交流與討論會 

4月 28日 自墨爾本機場搭乘中華航空班機返台 

4月 29日 返回台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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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參訪過程及所見所聞： 

一、澳洲全國心理及精神醫療策略（National Mental Health Plan）沿革 

澳洲的政治體制是聯邦制度，設立聯邦議會及六個州議會，兩個代表理事會。澳洲

總督為澳洲的最高領導人，但重要的政治決定和大多數的國家權利被掌握在聯邦政府總

理以及其內閣手中。6 個州分別是新南威爾斯州-首府雪梨；昆士蘭-首府布里斯本；南

澳大利亞-首府阿德萊德；塔斯馬尼亞-首府霍巴特；維多利亞-首府墨爾本；西澳大利

亞-首府伯斯；兩個領地則是：澳洲首都區-首府坎培拉；北領地-首府達爾文。 

澳洲的人口 24,715,868，面積 7,686,850 Km
2
，人口與台灣相當，但國土面積是台

灣的 213.6倍 [2]。 

 澳洲 台灣 

人口數 24,715,868（2018） 23,682,521（2018） 

面積 7,686,850 Km2 35,980 Km2 

GDP 
1204.62 billion USD 

（2016） 
529.58 billion USD（2016） 

NHE佔 GDP 10.3%（2015-2016） 6.3%（2016） 

標準化自殺死亡率 11.7（2016） 12.3（2016） 

 

為促進心理衛生，降低心理健康問題對個人、家庭與社區的衝擊及保障精神疾病病

人的人權，澳洲各級政府衛生部門於 1992年（聯邦、州、地方）共同簽署推動國家心

理衛生政策，並自 1993 年開始第 1期國家心理衛生 5 年計畫，至今已推動 5 期國家心

理衛生計畫，其各期國家心理衛生計畫推動重點及效績如下： 

（一）第一期全國心理及精神醫療計畫 1993-1998  （First National Mental Health 

Plan） [3] 

其提供具體的政策架構與聯邦經費，並立基在「主流化」與「整合性」的共同目

標，其具體成果有（1）精神醫療花費 6年增加 30%，主要是在社區精神醫療花費

增加 87%，但醫院精神醫療下降 8.5%。（2）精神醫療的床位由 5,802床下降到 3,396

床（減少 42%）。（3）有關精神醫療機構的支出占精神醫療總支出比則由 49%下降

為 29%。（4）綜合醫院佔所有急性精神病床佔床率由 55%提升至 73%。（5）精神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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療使用者與照顧者參與醫療決定由 1994 年 33%增加到 1998 年 61%。（6）給予支

持精神失能服務的 NGO 經費增加 200%。（7）24 小時社區住宿機構照護的床位增

加 65%（由 824 床增加為 1363 床）。（8）有 48%的社區與綜合醫院經費的增加來

自於原本精神醫療機構的關閉。 

（二）第二期全國心理及精神醫療計畫 1999-2002 （National Action Plan for 

Promotion, Prevention, and Early Intervention for Mental Health） [4] 

延續第一期計劃，並將精神醫療的政策重點，擴充到開業醫師與私人精神科醫師，

也開始強調憂鬱症的重要性，並強調心理衛生促進與預防及早期介入等重點方向，

並且持續改革心理衛生服務的結構，以及發展心理健康促進的實證模式，強調三

個主要面向的工作，包括如下： 

1、促進及預防：（1）心理衛生促進及預防（2）建立心理健康識能文件（3）學校心

理衛生全國計畫（4）全國憂鬱行動計畫（5）自殺防治。 

2、服務的改革與夥伴關係：（1）教育訓練（2）基層精神醫療（3）跨部門的連結。 

3、品質與有效性（Quality and effectiveness）：（1）全國精神疾病調查（National 

Survey of Mental health and Wellbeing）（2）預後研究（3）立法保護權益。 

（三）第三個全國心理及精神醫療計畫 2003-2008 （National Mental Health Action 

Plan: Ways forward） [5] 

延續第二期計畫，強調全澳洲人民心理健康。訂定 34 個結果指標及 113 個關鍵

指標，並特別在以下重點再延伸，包括：（1）使用者與照顧者（2）夥伴關係發

展（3）精神醫療人力（4）特殊精神醫療服務（5）雙重診斷（6）服務不足的族

群（7）品質促進與創新（8）有效性與當責性。 

（四）第四期全國心理及精神醫療計畫 2009-2014 （National Mental Health Action 

Plan: An agenda for collaborative government action in mental health） 

[6] 

採用一種群體健康的策略，此期國家整體計畫的對象是所有經驗不同階段心理衛

生問題與心理疾病的民眾，包括其照顧者與家人，此期重點部份在（1）社會包

容與復原（2）預防與早期接入（3）服務可及性、協同合作與照護連續性（4）

品質改善與創新（5）當責信（過程評估與報告） 

（五）第五期全國心理及精神醫療計畫 2017-2022 （National Mental Health and 

Suicide Prevention Plan） [7]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BF%83%E7%90%86%E5%81%A5%E5%BA%B7%E4%BF%83%E9%80%B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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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已進入第五期的計畫之階段，此期重點包括（1）整合區域計畫及服務（2）

有效自殺防治（3）對嚴重複雜的精神病人協同合作及支持（4）改善原住民及托

雷斯海峽群島住民的心理健康及自殺防治（5）改善與精神病人照顧者的身體健

康避免早期死亡（6）降低汙名與排斥（7）安全及有品質的精神醫療服務（8）

確保系統有效性的運作與持續性改善 

 

二、澳洲精神醫療系統 

根據 Australia Mental Health Services, in brief, 2017 [8]，澳洲精神醫系統，

包括三個部分：Mediare 給付的服務（開業醫師、精神科醫師、心理治療師）、精神醫療

相關機構（公、私立醫院、社區精神醫療服務、住宿型精神醫療服務）、支持性服務（失

能支持服務、遊民支持服務、精神醫療計畫）。 

 

澳洲提供精神衛生服務的機構包括公立醫院、私立醫院、社區、NGO、私立診所。

這些機構都受各州精神衛生法的管理，各機構設置需符合全國精神衛生服務標準。衛生

部門會定期機構進行審核。精神衛生服務的提供機構主要有：區域精神衛生中心、社區

衛生中心、醫院精神科（僅負責精神病的短期治療）。 

另外澳洲的社區精神醫療制度建立在個案管理（case management）及綜合醫院精

神科為核心的兩個主軸，整合社區精神醫療資源，強調持續性照顧，人性化、個別化且

具有高度彈性的社區精神醫療制度。 

嚴重精神病患原則上都會進入社區精神醫療的個案管理服務系統，平日由個案管理

師負責追蹤，一旦病情不穩或症狀復發，需要住院治療，則轉介至該地區專責的綜合醫

院精神科急性病房（澳洲稱為住院單位，inpatient unit），住院治療有一定的天數限

在 2007 年報告，16-85 歲精神疾病病

人，針對 1/3 病人評估中發現過去一

年的精神就醫中有 70.8%是開業醫

師、37.7%是心理師及 22.7%是精神科

醫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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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病情穩定的病患，經過評估之後出院，回到社區精神醫療服務系統，繼續由個案管

理師追蹤，若個案持續穩定，日常生活功能佳，可以工作賺錢，有固定住所，也可以要

求轉介至私人精神科開業醫師或一般開業醫師，但此類病患為數不多；而長期不穩定，

且有自傷或傷人之虞，則轉介至安全性延長住院床位（被州政府指定的少數綜合醫院精

神科病房），接受長期住院治療。 

嚴重精神病患長期失能的復健治療計畫，根據病患個別情況，有工作人員前往居家

服務型的（home-based outreach support），每日社會心理支持性的（psychosocial 

rehabilitation day program），有密集強化性的（ residential rehabilitation 

program），以及針對家屬或照顧者的喘息治療（residential respite）。以下就其精神

醫療體系及使用狀況說明如下： 

（一）開業醫師 GP 

在 2015-2016 澳洲開業醫師所提供服務中，有 12.4%是精神醫療相關服務，提供

18,000,000 次的精神醫療相關服務，在 medicare 所支付的精神醫療相關服務有

30.6%（3,200,000 澳元）是給開業醫師。而開業醫師治療的精神疾病前 5名依次

是憂鬱症、焦慮症、睡眠障礙、急性壓力反應、思覺失調症。 

另外，在 medicare 所給付的精神醫療服務，給付最多是開業醫師，其次為其他

心理師、臨床心理師、精神科醫師、其他醫療專業。 

（二）住院型精神醫療服務 Overnight mental health-related hospital care 

2015-2016 年，公、私立醫院有 244,934 次精神醫療住院。平均住院天數是 16

天。63.7%住院精神醫療有特殊服務。其中憂鬱症是提供特殊服務的最多的疾病

主診斷。 

（三）居家型的精神醫療服務 Residential mental health service 

居家型的精神醫療是提供精神病人 24 小時的居家型的環境與服務，鼓勵病人自

己對自己的日常生活負責，並提供心理社會復健服務。在 2015-2016 年有 5,840

人（7,727次）接受居家型的精神醫療服務，總服務天數超過 307,000 天，有 19.4% 

是強制性的。思覺失調症是最主要的主診斷。54.7%的居家型精神醫療照護天數

小於 2週，5.4%是 3個月到 12個月。 

（四）社區型精神醫療服務 Community mental health care services  

2015-2016 年社區精神醫療服務 41 萬人（940 萬人次服務），有 1/7（13.5%）是

強制性的。40.8%的病人（約 17萬人）是中長期的治療（治療天數 92日或更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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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區精神醫療服務患者中，最多的主診斷是思覺失調症。 

（五）強制治療與治療環境 

住院型精神醫療服務的強制比例最高（超過四成），其次是居家型的精神醫療服

務（19.4%），最後是社區型的精神醫療服務（13.5%）。 

（六）澳洲精神醫療相關數據 

2015-2016 年全澳洲精神醫療總花費是 90 億澳幣（每人 373 澳幣），佔澳洲政府

所有醫療花費的 7.7%。共有 230 萬人受到 Medicare 給付的精神醫療相關服務。

提供精神醫療失能支持服務 96,330 人。2014–2015 年公立與私立醫院精神科的

病床數有 9,577 床，社區居住型精神醫療病床數 2,471床。全澳洲共有 3,131位

精神科醫師，20,834 位精神醫療護理師，24,522位註冊心理師。 

（七）澳洲的社區精神醫療服務 

澳洲社區精神醫療服務設施，包括社區精神醫療診所（community mental health 

clinic），專責嚴重精神病患的追蹤及個案管理工作，其下分成持續照護團隊 

（Continuing care team，簡稱 CCT），專責病情穩定的個案，每位個案管理師至

多服務 25位個案；機動支援團隊（Mobile support team，簡稱 MST），專責病況

不穩定或服藥配合度欠佳的個案，每位個案管理師至多服務 10 位個案，這類個

案通常具有強制社區治療的身分（Community treatment order，CTO），需要個

案管理師每日家訪 1 至 2 次，監督服藥配合度，或給予長效抗精神病藥物針劑；

危機評估團隊（Crisis assessment team，簡稱 CAT），專責服務可能需要住院或

者必須至急診室評估的個案，個案管理師服務的個案數不定，但個案管理師需要

到綜合醫院急診室的精神科檢傷分類（triage）輪值。 

 

三、維多利亞省精神醫療系統 

維多利亞省位於澳洲東岸南部，全省現劃分為 79 個地方政府區域。維多利亞省乃

澳洲大陸中幅員最小的省，但是總人口卻為澳洲第 2多，僅次於新南威爾斯省。總人口

是 626萬人。維多利亞省面積僅佔澳洲總面積的 3%，但維多利亞省人口佔澳洲 1/4 [2]。 

（一）維多利亞省精神醫療沿革 mental health reform [9] 

1、第一期 1960年至 1980年：減少精神病床數，新的精神用藥引入使用及開始消費

者權利運動。 

2、第二期 1990年至 2000 年：關閉精神醫療機構、建立社區基礎的臨床評估、治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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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復健系統及根據地理區域劃分精神醫療服務涵蓋範圍。 

3、第三期 2000年至 2017年：建立早介入協助的特殊治療單位（例如 Prevention and 

Recovery Center, PARC）、更多的經費支持 NGO 部門組織（精神醫療社區支持

服務（Mental Health Community Support service （MHCSS）, peak bodies）。 

4、目前 2018 年：推動國家失能保險方案（National Disability Insurance 

Scheme,NDIS）支助社區失能支持服務，包括精神醫療的 NGOs （MHCSS）及改變

消費者利用服務的方式與特別診所及 NGO的互動。 

（二）維多利亞省的精神醫療 Victorian Mental Health Services [9] 

維多利亞省的精神醫療，基本的設計是分區、分年齡層、持續處理，省政府支付

的特殊精神醫療服務提供包括社區與住院的照護，其公立精神醫療系統，在每區

都有不同精神醫療機構（area-based clinical servies），負責兒童青少年（0-18

歲）、成人（16-64 歲）、老人（大於 65 歲）的精神醫療服務。有 21 家成人精神

醫療服務（AMHS），17 家老人精神醫療服務，13 家兒童及青少年精神醫療服務

（CAMHS），Orygen Youth Health 等。 

 

以成人為例就有：急性社區介入服務、急性住院服務、精神評估與計畫單位、保

安延伸與住院服務、合併持續照護、照會聯繫接神醫療、社區照護單位、預防與

復原照護、早發性精神病服務 Early psychosis（16-25 歲）及年輕預防與復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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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護 Youth PARC（16-25歲）。 

1、原則上民眾只能在他們的管轄區域內尋求醫療服務。有時民眾可能會由其他地區

來尋求精神醫療協助。如果一個人跨區接受醫療，這人原本所在的成人精神醫療

服務（AMHS）有責任要確保服務的連貫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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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分區、分年齡層提供不同服務 

 

 

3、特殊精神治療服務 

 

4、2016-2017年維多利亞省精神醫療照護相關數據 

公立精神醫療資源使用者，共有 66,445 人（51,735 成人，10,723 兒童青少年、

7,386 老人、751 司法病人）；11,337 人為社區支持服；36.6%是新使用者；服務

1.1%的維多利亞省人口；50.4%是女性；32.6%為鄉下；13.6%是文化種族多樣的

族群；2.5%是原住民。轉介來源最多是急診（24.2%）、其他（21.8%）、急性醫療

單位（21.5%），開業醫師（11.7%）、個案自行就醫（4.6%）。12.6 億澳幣花費在

臨床服務、1.25 億澳幣在社區支持服務。精神科醫師 23-25%在公立機構工作，

75-77%在私人機構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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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聖文生醫院的精神醫療 St Vincent Mental Health Services [10-11] 

（一）聖文生醫院及其精神科的各種服務 

聖文生醫院在墨爾本的市中心，是一個公立醫學中心級綜合醫院，總規模 880床。

除了各科的臨床服務外，也包括各種教學與研究。聖文生醫院的精神科（St. 

Vincent's Mental Health, SVMH） 是一個以社區為基礎的公立精神醫療服務單

位，服務範圍涵蓋墨爾本市的內、東部。它包括急性精神科病床及機動性社區照

護計畫。它也歸屬墨爾本大學，有許多的大學生、研究生、精神科醫師。強調以

個案為中心的治療並聚焦在復原，整合醫院及社區服務，以一個跨精神醫療、一

般醫療、與社會服務的網絡在服務範圍來運作。 

整體而言聖文生醫院的精神醫療，包括社區為基礎的個案管理（case management）

及綜合醫院精神科為核心的兩個主軸，強調持續性照顧，人性化、個別化且具有

高度彈性的社區精神醫療制度，盡可能減少精神病患的住院。 

在聖文生醫院中有急診、精神科的急性病房（Acute inpatient services）、精

神檢傷（Psychiatric triage），及一些特別的精神醫療服務（Body Image Eating 

Disorders Treatment and Recovery Service- BETERS, Victorian Dual 

Disability Service- VDDS, Mental Health Primary Intervention & Care Teams- 

MH PICT/ HOPE- Suicide Prevention）。 

在社區中有一個中長期的社區醫療服務（Footbridge Community Care Unit）、

一個短中期的預防及復原中心（North Fitzroy Prevention and Recovery Center, 

PARC），兩個社區精神醫療服務（Claredon Community Mental Health Service, 

Hawthorn Community Mental Health Service），各種的社區精神醫療團隊（危

機評估與治療服務 Crisis Assessment and Treatment Service（CATS），機動

支援團隊 Mobile Support Team（MST），持續照護團隊 Continuing Care Team 

（CC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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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個案管理師 

個案管理師的職責，主要在設定照護個案的復原目標、了解照護個案的個人強度、

發掘照護個案的支持需求及參與並協助照護個案的治療計畫。 

個案管理師的訓練課程，包括（1）個案管理與復健介紹（2）精神病理、臨床會

談技巧與精神狀態檢查（3）嚴重精神病人的精神藥物、評估工具、臨床表現與

物質濫用問題（4）心理社會介入，常用評估工具與預後評量（5）危機處理，嚴

重精神病人與人格疾患的的精神醫療相關法律（6）復原取向的個案管理，個案

管理師的角色，個別照護計畫（7）個別照護計畫，生理治療，社區生活技巧與

職能復健（ 8）個別與家庭的溝通與諮商技巧 （ 9）問題焦點治療 

（Solution-focused therapy），同儕專家服務，社區資源利用（10）警察的角

色，與個案管理師的偕同工作。 

2、精神檢傷分類 Psychiatric Triage [12] 

維多利亞省有一個精神檢傷分類的指引與量表（Guideline of Statewide Mental 

Health Triage Scale），聖文生醫院精神科提供每周七日、24 小時皆有精神檢

傷分類服務，負責評估被轉介的新個案。 

其精神檢傷評估考量三個主要因素 Triage decision-making factors，分別為需

求 need：個案需要的特定精神醫療服務；風險 risk：個案目前對自己與他人的

風險；急迫性 urgency：精神醫療服務或其他服務反應的急迫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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檢傷分類編碼 Triage Codes，分成 8 個等級，分別為： 

  A 需要緊急服務（emergency services response）  

  B 高急迫性的精神醫療服務（high urgency mental health response） 

  C 急性精神醫療服務（urgent mental health response） 

  D 半急迫性精神醫療服務（semi-urgent mental health response） 

  E 非急迫性精神醫療服務（non-urgent mental health response）  

  F 轉介其他服務提供者（referral to alternative provider） 

  G 只要提供資訊/不須進一步動作（information only/No further action） 

Mental Health Triage Scale 

編碼/描述 
回應型態到面對

面接觸的時間 
典型表現 

精神醫療服務行動

反應 
進一步行動考慮 

A 

現在狀況危急自

己或他人 

緊急服務 

 

立刻轉介 

 藥物過量 

 其他生理急症 

 被襲擊 

 自殺意圖/嚴重

自傷 

 暴力、威脅或持

有武器 

檢傷醫師告知急救

人員、警察、消防 

持續打電話直到緊

急服務到達 

B 

非常高危險可能

將傷害自己或他

人 

高急迫性的精神

醫療服務  

 

在兩小時內 

 急性自殺意念/

或有清楚與計畫

的傷人風險/ 或

有自傷或攻擊史 

 非常高危險行為

伴隨知覺/想法

困擾 ,譫妄 ,失

智,或衝動控制

缺損 

 由警察依照精神

衛生法第十條進

行評估 

危機評估與治療服

務或類等的面對面

評估 

並/或 

檢傷醫師建議出席

醫院急診（當危機評

估與治療服務不能

及時出現，或當個案

需要急診評估治療） 

在等待面對面的精

神醫療服務的回應

前，提供或安排個案

及 照 顧 者 的 支 持 

（如 電話支持/治

療；其他提供者回

應） 

在等待面對面的精

神醫療服務的回應

前，提供電話次級照

會 

如果情境改變建議

打電話者回覆  

如果適當可安排兒

童/青少年的家長/

照顧者的督導 

C 

高危險可能傷害

自己或他人/ 或 

急性精神醫療服

務 

 

在八小時內  

 自殺意念/沒有

計畫或過去自殺

想法 

 快速增加精神病

症狀/ 嚴重情緒

障礙 

 高危險行為伴隨

危機評估與治療服

務,持續照護或相等

服務 

（如 CAMHS 緊急反

應）八小時內面對面

評估 

並 

如上 

獲取或證實/更多的

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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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碼/描述 
回應型態到面對

面接觸的時間 
典型表現 

精神醫療服務行動

反應 
進一步行動考慮 

知覺/想法困擾, 

譫妄,失智,或衝

動控制缺損 

 無法自我照顧或

獨立執行日常生

活 

 已知個案需要緊

急介入以避免復

發 

危機評估與治療服

務,持續照護或相等 

檢傷接觸以電話一

小時內追蹤 

D 

中危險傷害/ 顯

著受挫 

半急迫性精神醫

療服務 

 

在 72 小時內 

 個案/照顧者因

嚴重精神疾病而

困擾（包含焦慮

情緒/焦慮症）而

無自殺危險 

 早發性精神病症

狀 

 需要優先面對面

評估去澄清診斷

狀態 

 已知個案需要優

先治療或重新評

估 

危機評估與治療服

務,持續照護或相等

服務（e.g.CAMHS 個

案管理師）面對面評

估 

 

E 

短期低傷害風險 

或  中風險但有

高支持穩定因素 

非急迫性精神醫

療服務 

 需要特別精神醫

療評估，但在等

候期是穩定且低

傷害風險 

 其他服務提供者

能夠處理個案直

到精神醫療約診 

（有或無精神醫

療 團 隊 電 話 支

持） 

 已知個案須非緊

急性重新評估, 

治療或追蹤 

持續照護或相等服

務（e.g. CAMHS 個案

管理員）面對面評估 

 

F 

不須精神醫療服

務面對面回應而

轉介 

轉介其他服務提

供者 

 其他服務提供者

（如 GPs,私人精

神醫師,老人照

顧評估服務）更

適合個案現在需

求  

 輕微憂鬱/焦慮

症狀/適應/或行

為/或發展障礙 

 老人早期認知改

變 

檢傷的醫師提供正

式或非正式的轉介 

到 其 他 服 務 提 供

者，或建議一個特別

的服務提供者 

促進與其他服務提

供者約會（受到同意

/私下需要）,特別是

如果其他介入須及

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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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碼/描述 
回應型態到面對

面接觸的時間 
典型表現 

精神醫療服務行動

反應 
進一步行動考慮 

G 

建議 或 只要資

訊/  

服務提供者照會

/  

精神醫療服務需

要更多資訊 

只要提供資訊 /

不須進一步動作  

 個案/照顧者需

要建議或討論的

機會 

 服務提供者需要

電話照會/建議 

 不須精神醫療或

其他服務 

 精神醫療服務可

等待再進一步接

觸 

 需更多資訊（包

含與精神醫療團

隊討論）以決定

是否精神醫療團

隊要介入 

如果需要，檢傷醫師

可提供照會、建議或

短期諮商 

並/或 

精神醫療服務經過

電話收集進一步資

訊 

禮貌上透過電話接

觸進行追蹤 

（翻譯自 Mental Health Triage [12]） 

 

3、急性病房 Acute Inpatient Service（AIS） 

聖文生醫院精神科有一個 44床上下 2樓的急性病床，包括 6床的加護病床（Extra 

Care Unit, ECU），急性精神科病房以短期住院為主，一半以上在 2周以內，有

時也可能住到 3個月到半年；住院最多的診斷仍是思覺失調症，合併甲基安非他

命的比例不少。 

4、Footbridge 社區照護單位（Footbridge Community Care Unit, CCU） 

精神個案出院回到社區後可以到 CCU，其主要任務是提供居家住所及密集性的復

健治療計畫，恢復病人原有日常生活功能，提升獨立生活能力。Footbridge 社區

照護單位是一個有 20床 24小時中長期社區居住型的住宿機構，提供心理社會失

能的精神病人，臨床照護與復健服務社區照護單位。 

有各種生活和職能訓練團體，例如清潔，烹飪、康樂及運動團體等，工作人員定

期帶個案外出購物逛街，走路搭車到市中心看電影等，個案入住的基本條件是不

能太過混亂，能自行走路，毋需依靠輪椅或臥床，最久可入住 6年。每 4周有一

床出院評估，調整周轉率。個案入住之後，有 4周的密集評估，即所謂的觀察期，

太過混亂或不遵守規範，4週之後，不符入住條件，就必須辦理出院，有 2人房、

3人房或個人房的單位，但共用客廳，衛浴，廚房及洗衣間，戶外有漂亮的庭院，

種植各種花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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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預防與復原照護 North Fitzroy Prevention & Recovery Care（PARC） 

PARC是維多利亞省獨有的短中期的社區照護單位，協助個案精神症狀的預防與復

原為目的，像家一樣的住宿單位，協助社區在地的精神病人所需要的額外支持協

助，但不需要住院。在 PARC 中強調是一個「階梯向上、向下」（step up/step down）

的服務，目標在社區中避免個案需要住院，也提供醫院出院個案回家前的協助。 

 

 

 

6、社區精神醫療中心 Community Mental Health Center 

以 Clarendon 社區精神醫療中心為例，它有多重功能，包括精神醫療檢傷、評估、

照會與個案管理服務，並主動與開業醫師或私人精神科醫師分擔照護個案的工

作。 

在社區精神醫療中心，主要是有幾個主要團隊，包括：持續照護團隊 Continuing 

Care Team（CCT）、機動支援團隊 Mobile Support Team（MST）及危機評估與治

療服務 Crisis Assessment and Treatment Service（CA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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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持續照護團隊（Continuing Care Team，簡稱 CCT） 

CCT 個案管理師的組成是多元的，包括社工師、護理師或是職能治療師，每位個

案管理師至多服務 25 位個案；負責協助精神病情較為穩定，但仍有心理社會失

能的個案、照顧者與社區單位，提供精神、心理、社會、功能與家庭的評估，解

決他們的需求，連結各種資源包括開業醫師與失能復健與支持服務。會連結並協

助出院後的支持，避免復發與促進復原。若有惡化與危機，會轉介緊急支持照護

團隊。 

 機動支援團隊（Mobile Support Team，簡稱 MST） 

MST 個案管理師的組成也是多元的，包括社工師、護理師或是精神科醫師，專責

病況不穩定或服藥配合度欠佳的精神個案，提供較積極的評估與治療服務。每位

個案管理師至多服務 10 位個案，這類個案通常具有強制社區治療的身分，需要

個案管理師每日家訪 1至 2次，監督服藥配合度，或給予長效抗精神病藥物針劑。 

 危機評估與治療服務（Crisis Assessment and Treatment Service，簡稱 CATS） 

CATS主要的職責是針對在家或其他地方，有急性精神疾病個案，做危機處遇與短

期的積極治療。CATS會評估個案現在的精神狀態、精神疾病史、社會支持等，會

與個案及照顧者一起合作。一般 CATS 是提供在家的積極治療、照顧與支持，不

過有時住院是必要的，也會協助住院的安排、轉介與交通。有需要時，CATS 也

常要與警察、緊急消防、酒精與藥物服務、兒童保護單位一起工作。 

 另外，其他特殊的團隊例如： 

 遊民精神醫療服務 Clarendon Homeless Outreach Psychiatric Service 

（CHOPS）針對居無定所或無家可歸的個案，個案管理師服務的個案數不定，負

責的個案有不少合併有藥酒癮的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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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殺防治服務 HOPE （Suicide Prevention）：HOPE 團隊主要的協助對象是曾

經出現在醫院的自殺企圖者，目標在降低自殺企圖與相關行為造成個案、照顧

者與家庭的困擾，提供家訪介入協助，也包括轉介回醫院的服務。 

 精神醫療-初級介入與照護團隊 Mental Health–Primary Intervention & Care 

Team 簡稱 MH-PICT：MH-PICT 團隊提供對於管轄區域內 GP的教育與支持，特別

是常見的焦慮與憂鬱疾病病人，MH-PICT 團隊可能會直接參與評估或治療，或協

助與精神醫療及其他支持系統資源，或透過被動照會提協助。 

 

五、Mental Health Act 2014 （Vic） [13] 

（一）維多利亞精神衛生法簡介 

澳洲各州都有自己的精神衛生法（Mental Heath Act, MHA），例如本次造訪的

墨爾本所在的維多利亞省，就有自己的精神衛生法（Mental Health Act 1986 

（Vic）, Mental Health Act 2014 （Vic））。隨著這幾年國際上對人權的重

視，包括 United Nations Principles for the Treatment of Persons with Mental 

Illness 1991 （UN Principles），及 United Nationas Convention on the Rights 

of the persons with Disabilities 2008（the CRPD），各州的精神衛生法也

有更新或調整以符合國際要求。 

單以 Mental Health Act 2014（Vic）而言，就有 17部分 150 頁。幾個重要部分

值得參考學習。例如： 

第三部分：人權保護：提到有病人的權利與限制，還有保護人（Nominated Person）

的角色等等。 

第四部份：強制病人（Compulsory Patients）：提到有強制評估（Assessment 

Orders）、法院強制評估（Court Assessment Orders）、暫時強制治療（Temporary 

Treatment Orders）、強制治療（Treatment Orders）等的條件、程序與時間等

等。 

第八部分：精神衛生法庭（Mental Health Tribunal）：提到精神衛生法庭的建

置、成員、管理、程序與規則等等。 

第九部分：社區訪員（Community Visitors）：提到社區訪員的職責與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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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一部分：保護病人（Security Patients）：提到法院強制保護治療（Court 

Secure Treatment Orders）、強制保護治療（Court Secure Treatment Orders）

的規定要件等。 

第十二部分：司法病人（Forensic Patients）：規定犯罪的精神病人等事項。 

（二）強制病人 Compulsory patient [15] 

其基本原則尋求最少及最短使用（minimize the use and duration）強制治療，

去以確保最少限制與侵犯（least restrictive and least intrusive）。其執法

者（Authorised person），可為緊急救護、警察、受雇在特定精神醫療服務

（designated mental health services）或精神醫師的醫療人員，並在 2014年

精神衛生法規範執法者在執行過程可以搜索、拘捕、搜身、使用器具做身體約束

及運送個案到特定精神醫療機構。 

指定精神科醫師（ Authorised psychiatrist）可以對其他註冊醫療人員

（registered medical practitioner）所做的強制評估（Assessment Order），

進行檢視並延長強制評估（Assessment Order）、決定強制暫時治療（Temporary 

Treatment Order）及有權力撤銷強制評估（Assessment Order）。 

1、強制評估（Assessment Orders） 

其強制評估要件為個案顯然有精神疾病（appear to have mental illness）、個

案明顯有立即治療的需要，以去預防他的身心狀況嚴重惡化，或嚴重傷害自己或

他人。可由註冊的醫療人員或精神醫療人員或精神醫療服務機構來決定，其強制

時間在社區-最長 24 小時；醫院-24 小時，若個案在醫院（指定精神科醫師或代

表精神科醫師可以延伸兩次，最長 72 小時）。 

2、暫時強制治療（Temporary Treatment Order） 

暫時強制治療的標準為有精神疾病的人、需要立即治療去預防嚴重惡化身心狀況

或嚴重的傷害自己或他人，病人被強制治療，治療可以立即提供強制以最小限制

的方法立即治療個案。由指定精神科醫師（Authorised psychiatrist）決定，

不論是社區或住院暫時強制治療最多 28天。兒童（18歲或以下的人）為 14天。 

3、強制治療（Treatment Order） 

在執行暫時強制住院法令的最後一周，由指定精神科醫師（authorised 

psychiatrist）再次替病人進行診察，並決定該強制是否需要繼續，並依臨床評

估決定病人是以社區或住院治療，如需要向精神衛生法庭（Mental Healt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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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ribunal）提出申請，由精神衛生法庭（Mental Health Tribunal）決定，其強

制時間在社區（成人最長 12 月；小於 18 歲最長 3 月）；住院（成人最長 6 月；

小於 18歲最長 3月），一旦不符合強制治療標準，指定精神科醫師（authorised 

psychiatrist）需要立即撤銷強制治療。 

4、Mental Health act and human right [16] 

本次考察的目的之一，是瞭解澳洲如何因應國際人權公約的要求。澳洲人權委員

會有出版 Mental Health Legislation and Human Rights，對於各省的精神衛生

法與國際人權公約的參考，可以供我們參考。不過據我們得到的訊息是，由於瞭

解到國際人權公約與澳洲現行各精神衛生法有相當的牴觸衝突，所以國際人權公

約部分的條文是保留未簽署的。 

 

六、精神衛生法庭 Mental Health Tribunal （Vic） [17] 

精神衛生法庭是維多利亞省因應 2014年精神衛生法（Victorian Mental Health Act 

2014）所設計的一個獨立的法庭，主要的功能在決定精神病人強制治療（compulsory 

mental health treatment）是否符合維多利亞精神衛生法所制訂的要件。如果個案的

條件符合法律規定，精神衛生法庭會就會許可其強制治療（Treatment Order），保護精

神病人的權利與尊嚴。其主要審查項目如下： 

 強制治療（Tratment Order）許可指定精神科醫師可以在一定時間及在指定精神科

機構，對於精神病人提供強制治療（住院或社區）。 

 檢視各種的強制治療（Treatment Orders）並執行聽證去撤銷強制。 

 決定被強制治療的精神病人或小於 18歲是否電痙孿治療（ECT）。 

 決定精神疾病的犯人轉移到指定精神機構治療。 

 負責審查轉移病人到其他精神醫療機構。 

 負責審查精神疾病的神經外科手術。 

（一）強制治療（treatment order）之審查時機及程序 

1、指定精神科醫師所決定暫時強制治療僅能強制病人 28 天，所以精神衛生法庭必

須在 28 天結束前舉行聽證會，決定個案的狀態是否符合強制治療（Treatment 

Order）的標準。 

2、精神衛生法庭在決定強制治療（Treatment Order）前，需確認個案符合所有治

療的標準。包括：個案有精神疾病、需要立即治療以預防身心健康嚴重惡化或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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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傷害自己或他人；可立即提供必要及最小限制治療，使病人得到完善治療。 

3、精神衛生法庭在聽證會時，須依據當時情境判定強制治療是強制社區治療

（Community Treatment Order）或是強制住院治療（Inpatient Treatment Order）。

也會決定強制治療（Treatment Order）的時間。最長強制社區治療是 12 個月，

最長強制住院治療（Inpatient Treatment Order）可以到 6 個月。若個案小於

18歲，不論哪種強制治療（Treatment Order）最長是 3個月。 

4、要區分強制治療的時間，與病人強制住院的時間。多數而言前者會大於後者，意

思是若強制仍是必要，病人離開醫院仍能在社區以強制社區治療（Community 

Treatment Order）繼續治療。 

5、精神衛生法庭可以在任何時刻撤銷被判定強制暫時治療（Temporary Treatment 

Order）或強制治療之情境與時間。 

（二）精神衛生法庭的聽證會（hearing） 

1、精神衛生法庭的一般部門，可以執行聽證會並做強制暫時治療法律決定，聽證會

由三個人組成，包括司法人員（legal member）、精神科醫師或登記醫療人員

（registered medical practitioner member），及社區人員（community member）。

其中司法人員是主席。 

2、精神衛生法庭的特別部門，會對 ECT 及神經外科手術執行聽證會病做法律決定。

聽證會由三個人組成，包括：司法人員（legal member）、精神科醫師，及社區

人員（community member）。其中司法人員是主席。 

3、2016-2017年維多利亞精神衛生法庭的聽證會執行狀況 [18] 

（1）聽證會執行 7,818 件，62 件是再續執行。其中 5,925 件是決定強制治療   

（75.8%）。371 件是撤銷強制治療/暫時強制治療。590件是許可 ECT谷療，100

件是否決 ECT 治療。 

（2）聽證會結果許可強制社區治療（Community Treatment Order）有 3,423 件   

（54%），強制住院（Inpatient Treatment Order）有 2,502 件（40%），6%撤

銷暫時強制治療（Temporary Treatment Order）。另有 351 件是緊急的 ECT，

237件是標準的 ECT是被許可。 

（3）強制社區治療（Community Treatment Order）的時間，最多的是 40-52 週    

（46%），其次是 14-26週（39%）。強制住院治療（Inpatient Treatment Order）

的時間，最多的是 21-26週（68%），其次是 7-13週（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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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共有 688件 ECT 相關審查，其中核准強制 ECT order有 85%，不同意的有 15%。

不同意理由最多的是可以用較不限制的方式治療（53%），其次是病人有能力被

告知後決定（41%）。 

（5）聽證會執行的形式，直接與本人接觸（76%），視訊 24%，電話<1%。 

 

七、Beyond Blue [19] 

Beyond Blue 於 2000 年 10 月成立，是澳洲知名從事憂鬱防治及心理健康促進的非

營利性組織。致力於協助處理憂鬱、焦慮及相關精神疾病。透過與醫療機構、學校、職

場、大學、媒體與社區組織的合作，協助憂鬱及焦慮患者覺察症狀、處理疾病，也降低

相關精神疾病的污名化。該機構深獲澳洲聯邦政府、州政府及地區政府以及民眾、

corporate Australia 和 Movember 等機構的支持。目前員工有超過 1 百人以上。

beyondblue標識-蝴蝶，呈現溫柔的蝴蝶釋放沉重和黑暗，飛向陽光，傳播信心。Beyond 

Blue對澳洲心理健康工作及方案制定有重要影響，超過 87%澳洲民眾認識 

 

 

與我們說明介紹的是 Prof Grant Blashki，他也是墨爾本大學的副教授，家庭醫科

醫師。他目前也是 Beyondblue 的 clinical advisor。負責給予這個組織專業臨床的建

議。 

它現在的主席，是 The Hon Julia Gillard AC ，

她是澳洲前總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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強調現在澳洲有 2 百萬人有焦慮、2 百萬人有憂鬱，每日有 8 人結束生命。終其一

生，澳洲每 3個女性有一人有焦慮、每 6個女生有一人憂鬱。澳洲每 5個男性有一人有

焦慮、每 8 個男生有一人憂鬱。Beyondblue致力於各個層面的大眾推廣，也建立了許多

的教材、推廣品、網站，與不同分眾的策略與作法，值得台灣學習。 

 

Beyond Blue 宗旨：1、提升社會大眾對心理健康的覺察 2、讓大眾更友善看待心理疾患、

去汙名化。3、促進民眾能在對的時間得到有效支持與服務的機會。4、使用最佳的商業

操作，去傳遞整合及以證據為基礎，形成有效的行動，減緩心理疾患帶來的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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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eyond Blue 創意防治方案 

1、Way Back Support Service [20] 

Way Back Support Service 是 beyondblue 對於自殺企圖者提供 3 個月非臨床的

關心與實際的支持。提供個案醫院出院後鼓勵與支持及協助的計畫，使個案能安

全並回到相關就診與得到社區支持，協助個案連結支持網絡。 

2、Mind Matters [21] 

Mind Matters是校園精神健康的行動計劃，目的在促進年輕人的精神健康與健全。

這也是一個網絡工作，建構自己的校園精神健康策略時，可依他們獨特的情境提

供結構、引導與支持。其有 4個主要的內容 C1正向校園社區 C2學生技巧與復原

力（resilience）C3父母與家庭 C4支持有精神困難的學生。 

3、Heads UP [22] 

Heads Up是精神健康職場聯盟與 beyondblue 一起發展的。Heads Up 呼籲企業領

袖去承諾並開始推動職場的行動。鼓勵每個在職場的個人扮演自己的角色，去創

造工作環境的精神健康，自我照顧自己的精神健康，並關心周遭的同仁。澳洲研

究發現，沒有治療的精神疾病每年造成企業損失 109億澳幣，分析並發現，每投

資 1元澳幣在職場的精神健康，可以對企業造成回收 2.3元澳幣的好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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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家庭暴力 

（一）澳洲家庭暴力概況 [23] 

澳洲統計大於 15 歲以上的女性，每 6 個有一個曾經歷過現在或過去伴侶的身體

或性暴力，每 4個有一個會有曾經歷過現在或過去伴侶的情緒暴力，每 5個有一

個曾經歷過性暴力，而 2012-2013 及 2013-2014 有 99 個女性因現在或過去伴侶

的暴力而死亡。強調暴力有很多種，機構的暴力、性的暴力、家庭成員的暴力、

親密關係的暴力。 

 

 

 

（二）2010-2022澳洲有降低女性與孩童暴力的全國計畫, [24] 

1、第 1期行動方案 First Action Plan, 2010-2013 

2、第 2期行動方案 Second Action Plan, 2013-2016  

3、第 3期行動方案 Third Action Plan, 2016-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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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維多利亞省也有自己的暴力防治策略 （Free Violent, Victoria） [25] 

暴力的三級預防 

 
初級預防 

次級預防 

（早期介入） 

三級預防 

（反應） 

這是甚麼? 
在暴力前預防暴力發

生 

早期介入預防暴力再

發生 

預防長期因暴力而受

傷 

該聚焦甚麼? 

以民眾為整體，暴力

行為發生因所在的環

境有不同，解決可能

導致暴力或縱容暴力

發生的因素 

高風險的加害者或受

害的個人或團體及造

成風險 

讓受暴力影響的系

統、組織或社區，有

能力反應處理並處理

加害者 

該做甚麼? 

建立社會結構、常

規、與行動，去預防

暴力發生或減少暴力

發生的風險 

挑戰會使個人增加或

促發暴力的因素 

用展現對於暴力的當

責性，與支持女性有

權利與復原 

（翻譯自[25]） 

 

（四）DV-Alert [26]  

DV-Alert是一個澳洲特別針對家庭暴力的防治組織，在澳洲各地舉辦工作坊，提

供有品質與文化敏感度的家庭暴力防治的教育訓練課程，以協助這些因家庭暴力

的受害者，強調三個 R 的重點，包括：辨識（recognize）、反應（response）、

轉介（ref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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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澳洲與台灣精神醫療機構、社區照護與強制治療的差異 

（一）澳洲與台灣的的精神照護機構分布 

台灣 澳洲 

426 

機構 

1,591 

機構 

22 

社區心

衛中心 

203 

復健 

機構 

129 

私立醫院 

72 

公立醫院 

1,197 

社區心

衛中心 

167 

復健 

機構 

66 

私立 

醫院 

161 

公立醫院 

  

92 

私立 

醫院精

神科 

37 

私立精

神醫院 

63 

公立 

醫院精

神科 

9 

公立精

神醫院 
   

144 

公立 

醫院精

神科 

17 

公立 

精神 

醫院 

  

2906 

床 

7,266 

床 

5,126 

床 

5,671 

床   

2,754 

床 

5,310 

床 

1,698 

床 

 

5,917床

住宿型 

（2,435

日間型） 

20,969床 
 

2,383

床 
9,812 床 

 

1、澳洲與台灣人口相當，但面積是台灣的兩百多倍。上表呈現的是澳洲與台灣在精

神醫療機構分布的差異。台灣有 426家精神照護機構、澳洲有 1,591家精神照護

機構，其中社區心理衛師中心台灣只有 22 家，澳洲卻有 1,197 家。澳洲顯著有

較多比例的社區心理衛生中心（ 1,197/1,592=75.2%），相較於台灣只有

（22/426=5.2%）。 

2、台灣與澳洲住院床位與分佈 

（1）台灣住院精神科床位，分布在 72 家公立醫院（9 家公立神科醫院、63 公立醫

院精神科）、129家私立醫院（37家私立精神科醫院、92家私立醫院精神科）。

共提供 20,969 張住院床位。 

（2）澳洲精神科住院床位，分布在 161家公立醫院（17家公立神科醫院、144公立

醫院精神科）、66家私立醫院。共提供 9,812張住院床位。 

（3）台灣精神科住院床位數，是澳洲精神科住院床位數的兩倍多。澳洲精神專科醫

院總床位數，僅佔所有精神科總住院床位數的 17.3%，大多數（82.7%）的精神

科床位是在公、私立綜合醫院之中。澳洲精神科住院病床多數回歸綜合醫院精

神科。台灣大型化的精神專科醫院仍然不少，佔台灣所有精神科總床位數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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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7%，公、私立綜合醫院精神科床位數占 38.3%。台灣精神科住院病床在精神

專科醫院的仍較綜合醫院的多。 

（二）澳洲與台灣的精神科社區照護的差異 

 

 

1、澳洲較台灣更強調以社區為基礎的精神醫療照護 

澳洲有較完整的社區精神照護團隊，駐點在社區心理衛生中心，以個案管理師為

核心，與醫院密切合作。包括持續照護團隊（CCT，一隊 20人，每人 20-35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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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動支援團隊（MST，一隊 10 人，每人 8-10案）、危機處理團隊（CAT，一隊 4-6

人，每人 4-6案），依個案的狀況做分工設計。 

2、澳洲強調持續性、流動性的精神照護。精神病人依照不同病情狀況，有不同的單

位處理。 

（1）精神檢傷（Psychiatric Triage）是重要的把關者，評估個案的嚴重性、緊急

性、需求性，決定是否要將開業醫師或急診轉來的個案，納入精神醫療照護系

統。 

（2）危機處理團隊（CATT）是重要要的轉銜樞紐，負責控制協調要住醫院急性病房

或是在社區居家或社區單位住院照護，CATT也會積極穩定個案避免需到醫院住

院。有時個案在醫院急性病房只會短期住院、仍有症狀而出院，出院後的個案

也會轉給 CATT 團隊，讓其處理後再轉給社區居家或社區住院照護。 

（3）社區有 PARC、CCU、residential rehabilitation unit 可以短、中期住宿協

助。也可以回家或看社區診所，有 CCT、MST等社區團隊會協助。 

（4）PDRSS（Psychiatric disability rehabilitation and support services），

大多是由 NGO 組織負責。PDRSS 團隊與醫院、社區與家庭建立關係與合作、早

期介入，以盡早協助功能的支持與復健。 

（5）學術單位提供教育、訓練與研究，支援並支持所有精神醫療照護系統的運作。

不論在醫院或社區的工作者，都可以與學術單位合作，也提升他們的角色地

位。 



34 

（三）澳洲與台灣的強制醫療 

 
澳洲（維多利亞省） 台灣 

審查單位 精神衛生法庭 審查會 

審查單位組成 
3 人（精神科醫師、司法人員、社區人

員） 

7 人（專科醫師、護理師、職能治療師、心

理師、社會工作師、病人權益促進團體代表、

法律專家及其他相關專業） 

強制種類 

（a）強制評估（社區、住院） 

（b）強制暫時治療（社區、住院） 

（c）強制治療（社區、住院） 

（a）強制鑑定 

（b）強制治療（住院、社區） 

強制住院治療數 2,502（2016 年） 752（2016年） 

強制社區治療數 3,423（2016 年） 58（2016 年） 

強制 

鑑定 

（評估） 

條件 

個案顯然有精神疾病； 

需要立即治療去預防：嚴重身心健康惡

化；或嚴重傷害自己或他人； 

嚴重病人（現實脫節之怪異思想及奇特行

為，致不能處理自己事務，經專科醫師診斷

認定者）傷害他人或自己或有傷害之虞， 

決定者 
註冊的醫療人員或精神醫療人員或精

神醫療服務機構來決定 
兩位指定專科醫師 

時間 
社區–最長 24小時 

住院–最長 72小時含交通 
2 日內 

暫時 

強制 

住院 

（社區） 

條件 

個案有精神疾病； 

需要立即治療去預防：嚴重身心健康惡

化；或嚴重傷害自己或他人； 
無 

決定者 指定精神科醫師 

時間 醫院或社區皆為 28 天 

強制 

住院 

（社區） 

條件 

暫時強制住院者 

個案有精神疾病； 

需要立即治療去預防：嚴重身心健康惡

化；或嚴重傷害自己或他人； 

強制住院 強制社區治療 

嚴重病人（現實脫節

之怪異思想及奇特

行為，致不能處理自

己事務，經專科醫師

診斷認定），有傷害

他人或自己或有傷

害之虞 

嚴重病人，不遵醫囑

至其病情不穩或有生

活功能退他之虞 

決定者 精神健康法庭 
2 位指定專科醫師認

定後送審查會 

1 位專科診斷後送審

會 

時間 

社區（成人最長 12 月） 

住院（成人最長 6月） 

小於 18歲最長 3個月 

住院最長 60 日，得

再申請延長 60日 

第 1 次強制社區治療

6 個月；延長強制社

區治療 1 年 

 

  



35 

（一）台灣的強制醫療較澳洲為嚴格 

1、台灣的精神衛生法分為強制鑑定與強制治療二種，強制治療須送審查會決定。 

2、審查會的組成為七人（專科醫師、護理師、職能治療師、心理師、社會工作師、

病人權益促進團體代表、法律專家及其他相關專業） 

3、強制條件：嚴重病人（現實脫節之怪異思想及奇特行為，致不能處理自己事務，

經專科醫師診斷認定者），且有傷害他人或自己或有傷害之虞。 

4、需先由要 2位指定專科醫師鑑定，鑑定後再向審查會申請許可。 

5、台灣 2016年僅有 752件強制住院治療，58件強制社區治療。 

（二）澳洲維多利亞省的強制治療較台灣寬鬆、彈性但積極 

1、維多利亞省的精神衛生法，分為強制評估、暫時強制治療與強制治療，僅有強制

治療要送精神衛生法庭。 

2、強制鑑定要件為個案顯然有精神疾病；需要立即治療去預防嚴重身心健康惡化或

嚴重傷害自己或他人。僅須註冊的醫療人員或精神醫療服務機構內精神醫療人員

決定，未必需要精神科醫師。 

3、暫時強制治療要件為個案有精神疾病；需要立即治療去預防身心健康嚴重惡化或

嚴重傷害自己或他人；須為指定精神科醫師才能決定。可決定暫時強制治療 28

天。 

4、強制治療要件為暫時強制治療 28 天結束前，精神衛生法庭要舉行聽證會，決定

強制治療。精神衛生法庭組成為 3 人（精神科醫師、司法人員、社區人員）。可

決定 1年的強制社區治療或半年的強制住院治療。 

5、澳洲維多利亞省 2016年就有 2,502件強制住院治療，3,423 件強制社區治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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陸、心得及建議 

一、心得： 

此行的目的在考察（一）澳洲的精神醫療政策沿革、（二）澳洲的社區精神醫療制

度、（三）澳洲精神衛生法與人權公約、（四）其他澳洲特殊精神處理機構與單位。許

多的所見所聞，確實值得台灣做參考。 

（一）在精神醫療政策方面：澳洲在上個世紀末就已經開始積極地去機構化，並發展社

區精神醫療。配合澳洲國家精神醫療政策改變，減少慢性精神醫院的床位、增加

精神科位於綜合醫院的床位數，增加消費者參與，並鼓勵補助 NGO負責許多精神

失能支持的方案。 

（二）在社區精神醫療方面：澳洲強調以社區為基礎的的精神醫療照護。各地都有社區

心理衛生中心及以個案管理師為基礎的社區照護團隊。強調連續性、持續性、流

動性的照護，依個案的嚴重、急迫、需求做不同的分工。個案回歸社區需要個案

管理師（case manager）的密切追蹤及協助，包括服藥配合度，住所安排，職能

訓練，職場工作轉介等，醫療人員的角色單純化，與精神病患及其家人的關係可

改善，純粹站在協助病人的立場，卸除機構化過程中的醫療人員、照顧者、家人

的多重角色。 

（三）在精神衛生法、精神衛生法庭與人權公約：澳洲較為寬鬆與彈性也較積極。賦予

精神醫療人員較大的權限與空間，未必一定要嚴重病人傷人傷己才能強制治療。

有精神疾病、有可能造成身心狀況惡化或傷人傷己的風險，精神科醫師一名即可

暫時強制治療 28 日。28 日以上才要精神衛生法庭審查。維多利亞省是台灣四分

之一人口數，2016 年的強制住院與強制社區治療就有 5,925件，而台灣只有 610

件。可是在人權公約上他們反而是保留的。 

（四）在其他特殊精神醫療機構及處置：Beyondblue 在憂鬱、焦慮、自殺議題的的積極

與成就，還有幾個在校園、職場的特殊方案，與利用各種現代電子媒介社群的協

助模式，都讓我們印象深刻。家暴議題上，由國家、地方都十分重視，並有完整

統計分析與行動方案，也是值得學習的。 

綜合這些見聞與學習，台灣未來在精神醫療政策精進、社區精神醫療發展與建置、

精神衛生法的修法與人權公約的應付、其他特殊精神議題的處遇協助，都值得參考澳洲

的經驗，讓整體的精神醫療能夠更完整進步，也有助於社會安全網的穩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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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建議： 

（一）重新盤點精神照護及精神病人社區照護資源，投入更多經費於社區精神照護並檢

討現行給付標準，提升社區給付標準（含出院準備、居家治療及強效針劑），並

整合醫療（含公務預算及健保給付）、社福、勞政、教育及民間團體資源，以區

域及社區為基礎的全人社區精神照護管理，強調連續性、持續性、流動性的照護，

依個案的嚴重、急迫、需求做不同的分工，在既有基礎上，基於資源和現實情形

制度適度整合社區心理衛生中心及以個案管理師為基礎的社區照護團隊。 

（二）重新檢討社區關懷訪視員之制度，含教育訓練制度、訪視人力、訪視重點、資源

轉介及人力留任等制度。 

（三）檢討精神病人強制住院制度，需同時兼顧精神病人就醫權及人權，適度調整現行

審查制度。 

（四）建議與國家衛生研究院結合，訂定相關成效指標，編印心理衛生及精神衛生年報，

做為資料彙整，編纂當年度中央、地方及民間團體重要的工作發展，並推動工作

進行客觀記載及系統性整理與分析。 

（五）初級預防是我們未來需重視的工作，我國精神醫療人力目前重點仍放在醫院/診

所之病人。而學生、職場員工、孕婦之心理健康促進需有更系統性之策略，我們

需要向澳洲學習其系統性之策略，若能增加學生之抗壓性、情緖管理，人際關係，

必能減少在校之霸凌、憂鬱及自殺、暴力等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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